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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修正「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景觀及生態環境審定

原則」1份，請惠予依說明事項參酌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署依112年9月7日及同年10月17日召開「設置地面型太陽

光電設施景觀及生態環境審定原則」(下稱審定原則)修訂

研商會議之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本次修正主要為降低社會對於設置地面型太陽光電之疑

慮，並使地面型太陽光電設置規劃設計與審查時有所依

循，故修訂審定原則第6點規範太陽光電設施與聚落之合宜

距離，將原條文第6點及第7點配合移列至第7點及第8點，

並修訂第7點。請各機關(單位)參考旨揭原則訂(修)定細部

審查規範，以期能降低爭議，加速達成再生能源發展目標

並兼顧整體景觀環境與生態。

正本：農業部、農業部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、農業部漁業署、農業部水產試驗所、內

政部、內政部國土管理署、環境部、經濟部水利署、全國各縣市政府、SEMI國際

半導體產業協會能源產業部、台灣太陽光電產業協會、太陽光電產業永續發展協

會、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能源產業

推動委員會

副本：太陽光電單一服務窗口

署長　游　振　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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